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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新广字〔2017〕688 号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转发总局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广告播出 

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淄博广播电视台，山东广播电视台、

山东教育电视台，胜利油田、济南铁路局、齐鲁石化公司、山东

钢铁集团广播电视中心： 

现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《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广告播出情

况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新广电办发〔2017〕203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

请各市、各单位高度重视，按照总局通知要求，抓紧落实部署。

相关情况请于 10 月 9日 16:00 前报省局传媒处。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
 

 

 

 

 



 

 

请立即将本通知转发辖区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。  

    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9 日印发 










